宜妇 [2009]9号
关于评选宜兴市“优秀社会妈妈”、“优秀受助儿童”的通      知

各镇（园、区、街道）妇联，市级机关各委局妇委会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市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精神，积极履行妇联组织联系党和基层妇女儿童的职能，切实把市委、市政府关注民生、关爱未成年人的各项措施和要求落实到群众中去，进一步扩大“社会妈妈”结对助学活动的影响力，市妇联决定，在“六一”节期间表彰一批“优秀社会妈妈”和“优秀受助儿童”，再掀全社会扶困助学的文明新风，团结和带领全市妇女儿童为共建富裕和谐秀美新宜兴贡献力量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优秀社会妈妈

１、政治思想素质好。热爱祖国，热爱社会主义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立场坚定。

２、热心儿童公益事业。结对助学时间在３年以上、结对贫困儿童３名以上或累计资助金额在5000元以上的单位或个人。

３、真诚关爱贫困儿童。不仅给予贫困儿童资金上的支持，而且注重精神上的抚慰。引导贫困儿童从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社会主义荣辱观，帮助他们确立远大理想，刻苦学习，立志成才。

4、为人正直，作风正派，自觉尊守各项法律法规，得到社会和群众的一致认可。

（二）优秀受助儿童

１、受资助两年以上的小学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贫困学生。

２、热爱祖国，尊老爱幼，文明礼貌，关心集体，乐观向上，团结助人，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。

３、刻苦学习，成绩优秀，全面发展，连续两年被评为校级以上三好学生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各镇（园、区、街道）妇联及市级机关各委局妇委会要严格对照条件，积极组织评选推荐，各镇（园、区、街道）推荐“优秀社会妈妈”和“优秀受助儿童”各一名，市级机关各委局推荐“优秀社会妈妈”一名，推荐表和事迹材料（500字左右）一式二份，并附电子文档一份，于5月15日前上报市妇联妇儿部。

联系人：田锦莉      联系电话：87986190   13961531576

电子邮箱地址：yxwomen@163.COM
附件:  1、宜兴市“优秀社会妈妈”推荐表

2、宜兴市“优秀受助儿童”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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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宜兴市“优秀社会妈妈”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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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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